附件2
内蒙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测算样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测算公式

	1
	居民健康档案建立
	（通用项目+信息化维修维护费+办公设备购置+无形资产使用费）÷服务人次

	2
	健康教育
	（通用项目+劳务费+办公设备购置+设备维修维护费+场地、设备租赁费）÷服务人次

	3
	预防接种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维修维护费+无形资产使用费) ÷服务人次

	4
	儿童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5
	孕产妇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6
	老年人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7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8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9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服务人次

	10
	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服务人次

	11
	中医药健康管理
	（通用项目+专用设备购置+无形资产使用费）÷服务人次

	12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通用项目+劳务费）÷服务人次

	13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
	（通用项目+劳务费）÷服务人次


指标说明：
1.通用项目包括：人员经费、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人员经费包括：长期聘用从事公卫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大病）、住房公积金；正式在编和财政供养人员考核后的绩效补助。
业务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租赁费（场地、设备）、会议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作用车运行维护费、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无形资产等。
2.专用设备购置：不以营利为目的（不产生收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小型专用设备，如电子体重秤、血压计、血糖仪、黄疸监测仪、血红蛋白测试仪、胎心仪、产后访视包、入户随访信息采集设备等。
3.办公设备购置：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中的办公设备更新，未达到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而不能使用的资产或不可再修复的日常运行设备。如电脑、打印（复印扫描多功能一体）机、投影仪、照相机、电视机等。
设备购置年度不得批量更新，此类通用设备的价格参照当地财政的政府采购部门要求的每台/个限额标准执行。
4.无形资产：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软件系统，如健康档案管理系统、中医体质辨识系统、绩效工作量测算系统、自助健康体检信息系统等。
5.劳务费：指的是用于临时聘用从事基本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工资或劳务费用，时间界定为半年以下的临时聘用人员产生的费用均为劳务费，超过半年的属于长期聘用人员。
6.宣传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经常列入其他商品服务中，主要用于条幅、展板、广告费、新闻媒体宣传费、出租车LED宣传、公交车宣传、微信公众号注册、宣传片制作费、宣传品等（指成品或需要印刷的半成品，需要打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单位名称及宣传内容字眼的产品，如纸杯、布兜、雨伞等。）
7.培训费：指外出参加会议或培训产生的费用，各社区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自己举办的大型培训不得从中列支。
备注：
1.各区依据实际，参照年度重点任务、服务半径等测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目预算，偏远地区可在各区测算成本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整。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区级项目预算进行成本测算，报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批复后执行，并作为项目执行、资金使用、质量管理及绩效考核的依据。
2.在成本测算中，只将年度内必需列支的成本纳入测算，不得将既往年度购买的办公设备、专用设备连续计入成本测算内。
